
    鼓楼区地方税务局个税培训

u12万自行申报业务培训



  培训内容

1.自行纳税申报定义

2.自行纳税申报对象

6.未申报需承担的法律责任

5.自行纳税申报时间和方式

4.自行纳税申报地点

3.年所得12万的界定和计算



自行纳税申报定义

什么是自行纳税申报？

自行纳税申报是指以下2种情形：

u 纳税人取得应税所得后，根据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项目、数

额，计算出应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并在税法规定的申报期

限内，如实填写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报送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u 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终了后，根据全年取得的应纳税所

得项目、数额、应纳税额、已纳税额、应补退税额，在税

法规定的申报期限内，如实填写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申

报表，并报送税务机关、办理相应事项。



     自行纳税申报对象（一）

哪些人需要做自行申报？

    凡依据个人所得税法负有纳税义务的纳税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纳税申报：

u 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

u 从中国境内两处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

u 从中国境外取得所得的；

u 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u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自行纳税申报对象（二）

平常已足额缴税还要再报吗?

        凡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和《办法》的

规定，如果个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取得所得超过

12万元，无论其平常取得各项所得时是否已足额

缴纳了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否已向税务机关进行

了自行纳税申报，年度终了后，均应当按《办法》

的有关规定向主管地税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12万元自行申报≠再缴一次个人所得税。



     自行纳税申报对象（三）

12万自行申报的纳税人如何界定？

    

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

的通知     国税发〔2006〕162号

第四条：本办法第二条第一项所称年所得12万元以上

的纳税人，不包括在中国境内无住所，且在一个纳税

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不满1年的个人。



      年所得12万的界定和计算（一）

年所得12万应如何把握？

    
    年所得12万元以上，是指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取得以下11项所得:

合计数额达到12万元。

合计达到

12万

工资、薪金所
得

个体工商户的
生产、经营所

得

对企事业单位
的承包经营、
承租经营所得

劳务报酬所得 稿酬所得
特许权使用费

所得

利息、股息、
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 财产转让所得

偶然所得 其他所得



      年所得12万的界定和计算（二）

哪些所得可不计算在年所得中？

    
u免予申报所得： 

Ø1、个人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项至第九项规定的免税所得（共9项）：

1.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

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

金；

2.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利息；

3.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

4.福利费、抚恤金、救济金；

5.保险赔款；

6.军人的转业费、复员费；



      年所得12万的界定和计算（三）

7.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干部、职工的安家费、退职费、退休工资、离休工

资、离休生活补助费；

8.依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应予免税的各国驻华使馆、领事馆的外交代表、领

事官员和其他人员的所得; 

9.中国政府参加的国际公约、签订的协议中规定免税的所得。 

Ø2、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可以免税的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境

内居住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无住所个人，来源于境外的所得不由境内支付的

部分； )

Ø3、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按照国家规定单位为个人缴付

和个人缴付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

、企业年金(简称“三费二金”)



自行纳税申报地点

应该到什么地方申报？

    
1、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

适用境内有任职、受雇单位的，两处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选择并固定向

其中一处

2、实际经营所在地

适用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中有生产、经营所得的

3、户籍所在地

适用境内无任职、受雇单位，年所得项目中无生产、经营所得的

4、经常居住地

适用境内没有户籍的

u纳税人能否改变纳税申报地点?

　   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地点确定后，一般不得随意变更，因特殊情况变更

纳税申报地点的，须报原主管税务机关备案。



  自行纳税申报时间和方式

申报期限和方式

    u期限：纳税年度终了后3个月

u申报方式：

网络申报—福建省地方税务局网站，自然人个税办税平台进行在线

申报

介质申报—下载电子表单填写后打印，携带相关资料至地税机关办

税服务厅征收窗口办理

可以委托有税务代理资质的中介机构或他人代为办理。目前主要采

取纳税人授权任职单位、由任职单位代纳税人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的方式。 



  未申报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一）

未如期申报会如何处罚?

    



  未申报需承担的法律责任（二）

不如实申报该负哪些法律责任？ 

    u如果不如实进行年所得12万元以上个人所得税申报，有可能构成

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对其处不

缴或者少缴的税款50%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u《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纳税人编造虚假

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一）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http://www.fj-l-tax.gov.cn/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二）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三）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四）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五）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六）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七）

u在华天数：由中国境内无住所的纳税人填写在税款所属期内在华实际停留

的总天数。

u任职受雇单位纳税人识别号、任职受雇单位名称：纳税人有多个任职、

受雇单位时，填写受理申报的税务机关主管的任职、受雇单位。

u所属机关：填写任职受雇单位所属的税务管理分局。（带*为必填项）

u年所得额： 填写在纳税年度内取得相应所得项目的收入总额。年所得额

按《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的规定计算。各项所得的计算，以人民

币为单位。所得为非人民币的，按照国家外汇管理机关规定的外汇牌价（基

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u已缴（扣）税额： 填写当期取得该项目所得在中国境内已经缴纳或者扣

缴义务人已经扣缴的税款。

u同一所得项目按次（月）取得的所得，有未缴或少缴税款的，填写在“

应补税额”栏目；有多缴税款的，填写在“应退税额”栏目，并附送实际

多缴税款的完税凭证和相关资料办理退税。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八）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九）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

    
各项所得 年所得计算口径 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口径

工资、薪金所得 按照未减除费用及附加减除费用的收入额计
算

按照减除费用及附加减除费用的收入额计
算：减除费用为3500元，外籍人员每月附
加减除费用为1300元

个体工商户的生产、
经营所得

按照应纳税所得额计算：每一纳税年度的收
入总额减除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计
算

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成本、
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计算

企事业单位的承包
经营、承租经营所
得

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计算，即按照
承包经营、承租经营者实际取得的经营利润，
加上从承包、承租的企事业单位中取得的工
资、薪金性质的所得计算。

按照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计算，即按
照承包经营、承租经营者实际取得的经营
利润，加上从承包、承租的企事业单位中
取得的工资、薪金性质的所得计算。

劳务报酬所得，稿
酬所得，特许权使
用费所得

按照未减除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
的20%）的收入额计算。

按照减除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的收入额计算

财产租赁所得 按照未减除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
的20%）和修缮费用的收入额计算

按照减除费用（每次800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和修缮费用的收入额计算

财产转让所得 按照应纳税所得额计算，即按照以转让财产
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转让财产过程中缴
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用后的余额计算。

按照以转让财产的收入额减除财产原值和
转让财产过程中缴纳的税金及有关合理费
用后的余额计算

利息、股息、红利
所得，偶然所得和
其他所得

按照收入额全额计算。 按照收入额全额计算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一）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二）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三）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四）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五）



      个税自行申报系统操作（十六）

u通过网上缴税模块完成缴税后，自然人可通过缴税查询模块完成已缴税款的查询 

u①   进入缴税查询页面。 

u②   输入申报日期或税款所属期，点击【查询】，列表中显示缴税结果。 



谢谢大家


